第六届“天津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活动30名候选人
郝静事迹材料
郝静，女，39岁，满族，大学，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主诉检察官。
1990年参加检察工作。在18年的工作经历中，郝静同志有14年的时间战斗在公诉工作岗位上，奉献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郝静同志具有较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和良好的检察业务素质。2006年11月她代表我市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十佳公诉人暨全国优秀公诉人”评选活动。在来自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事检察院选派的99名全国公诉精英参加的全国大赛中，她沉着应战、稳定发挥，经过五个项目七个回合八天的角逐，最终荣获“全国十佳公诉人”荣誉称号，并荣获“优秀论辩奖”，实现了我市检察官在“全国十佳公诉人”行列中零的突破。

郝静同志爱岗敬业，努力钻研审查起诉业务，所承办的案件，质量件件过硬。工作中她注重积累出庭经验和技巧，承办了多件在我市、我区有影响的刑事案件，均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独立承办案件以来，经她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536件789人，无一错案。办案数量和质量在公诉部门名列前茅。
她承办了本市首起法轮功分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运用法律武器有力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工作改革中，她尝试在一个案件中同时推行证据开示、普通程序简化审、多媒体示证等多项公诉改革措施，使得一件有3名被告人、23册案卷、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的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案的庭审在两个半小时内审理完毕；她率先在我区尝试警官出庭作证新举措，使得一名骗取他人钱财达70余万元，且始终拒不供认自己罪行的被告人当庭认罪服法；她在保证案件质量和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注重提高办案效率，曾经在24小时内审查终结一起复杂的寻衅滋事案件，指控罪名和公诉意见得到了法院的采纳；她以女性的细腻感化犯罪嫌疑人，一对涉嫌犯罪的母女被公诉，庭审中，二人先是指责郝静做为女人和母亲心太狠，后经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理说法，庭审结束后，这对母女向郝静同志深深鞠躬，表示认罪服法；她在办案中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成功处理了一起发生在在校学生之间的轻伤害案件，涉案学生已经如愿考取了大学。
郝静同志勤奋好学，勇于开拓，不断进取。2004年至2006年，她连续三年参加了“天津市优秀公诉人”评选活动，并当选“天津市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她各方面成绩突出，通过不辍努力先后荣获河北区十佳青年执法卫士、天津市杰出女检察官、天津市三八红旗手、天津市优秀公诉人、全国十佳公诉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并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
郝静同志善于思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她撰写的《从个案分析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关于伪证罪若干问题的研讨》、《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浅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主观故意》、《从一起案件看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的区别》等多篇调研文章先后在《天津检察》上发表；她带头搞信息宣传，许多有影响、有警示效果的信息和案件纪实被报刊和媒体采用；她能够敏锐地发现案件涉案单位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及时向这些单位发出检察建议，案发单位在堵塞漏洞的同时对这位认真负责的检察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郝静同志综合素质高。她工作中清廉从检，秉公执法，恪守公平与正义的准则，把检察事业和人民利益放到首位，出色完成了各项检察工作；她生活中团结同事，热情待人，以实际行动获得了大家的支持与尊敬，为科室的和谐与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她是我们检察干警学习的楷模。

郝静同志领导能力强。作为公诉科的负责人，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在发挥自身带头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公诉队伍的团队建设，把增强公诉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作为工作的重点，为公诉科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她锐意改革，上任不久即先后推出了刑事和解办案规范、简易程序案件诉讼监督规定、案件快速审查流程等多项诉讼措施，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河北特色的办案制度，使案件审理程序更加规范合理，办案效率也得到了大幅提高。郝静同志在做好科室工作的同时，敢于以身作则，充分发挥科室带头人模范作用。她在百忙之中坚持办案，所承办的案件均高质量的审结，无一错案发生。此外，她利用工作间余坚持理论调研，并在《天津检察》上发表《贿赂罪应当构建独立的刑罚种类和幅度》、《想说破案不容易》等多篇调研文章，为科室建设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为干警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郝静同志是一名优秀的检察官、负责的科室领导者、优秀的共产党员，更是我们青年队伍的杰出榜样，她优秀的品质、优雅的气质、大方的举止、渊博的知识、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敢于争先的意志值得我们青年人学习。郝静同志是我们青年队伍中的一颗闪耀的明星，时刻激励着我们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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